
武汉市生态环境局青山区分局督促履行义务催告书

青环催〔2024〕 1 号

当事人姓名： 崔建勇、 陈欣

当事人身份： 崔建勇为武汉市宏焱盛世建材有限公司股东、

法定代表人， 陈欣为武汉市宏焱盛世建材有限公司股东

公民身份号码： 500 872 (崔建勇 )、

41 3618 (陈欣)

住址： 湖北省江陵县三湖管理区天星街社区滨河一巷 20号

(崔建勇)、 河南省虞城县闻集乡周各村 (陈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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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市宏焱盛世建材有限公司在武汉市青山区青化路

1211 号建成的商品混凝土搅拌站属于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分类管理名录》第二十七类“非金属矿物制品业”55项“石

膏、 水泥制品及类似制品制造” 中的“商品混凝土” 项目，

应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，但该单位未报批相关手续就已

开工建设，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

法》 第二十五条 (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

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，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)

的规定。 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 第三十一

条第一款 (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、报

告表， 或者未依照本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

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、 报告表， 擅自开工建设的，由县

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，根据违法情节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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